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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川破终 13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无锡华璞混凝土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街道锡旺路 1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国新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邹雪雯，江苏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许顺亦，江苏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招港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北四段 4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光华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冯涛，男，系该公司员工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连梅，女，系该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无锡华璞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璞公司）因申

请四川招港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招港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

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 破申 5 号民事裁定，



2

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9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华璞公司上诉请求：1.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24）川 01 破申 5 号民事裁定，并依法受理对招港公司破产清

算申请；2.由招港公司承担本案一审、二审的案件诉讼费。事实

和理由：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招港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无任何

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招港公司据以证明其资金财务状况的《审计报

告》并未经华璞公司质证，且《审计报告》是对招港公司单方制

作的财务报表的汇总，不具有客观公正性。经企查查及中国执行

信息公开网查询，招港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

费，仅企查查查询到的被限制高消费金额已达 1356.99 万元，招

港公司始终未能提交其对外负债、资产清册，涉诉涉执情况等材

料。华璞公司对招港公司的债权已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

院（2023）苏 0205 执 3407 号之一执行裁定确认执行到位金额远

低于华璞公司申请执行的金额，招港公司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

产。

招港公司辩称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一

审中，招港公司对外委托了四川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招

港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作了审计报告并提交到法庭。根据审计报告，

招港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的破产法定条件。同时一审中，招港公

司也向法庭陈述了华璞公司的案件执行情况，已实际执行到位现

金 100 余万元。华璞公司也查封了招港公司在四川省雅安市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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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，并且是首封，但尚未处置。招港公司目前在建项目众多，

涉及金额大，还存在很多民生工程以及保交楼项目，不具备破产

原因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招港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25 日，法

定代表人为林光华，登记机关为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

环路北四段 49 号，注册资本 1.3 亿元（已实缴），其中四川佳茂

和物资有限公司持股 69.2308%，深圳市前海港创资本管理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23.0769%，四川容信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持股 7.6923%，经营状态为存续。招港公司与华璞公司分期付款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

(2022)苏 0205 民初 5440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：招港公司向华璞公

司支付货款 5904331.26 元及逾期违约金(暂计至 2022 年 11 月 10

日为 753412.88 元，以 5904331.26 元为基数，自 2022 年 11 月

1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，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)。该案

判决后，招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，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

出(2023)苏 02 民终 3700 号生效民事判决，维持一审判决。因招

港公司未履行，华璞公司申请强制执行，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

民法院于 2024 年 2月 4日作出(2023)苏 0205 执 3407 号之一执行

裁定，载明：执行标的为货款 5904331.26 元、逾期违约金、案件

受理费 61741 元及相应利息等，执行到位 1167687 元，经查询及

调查，具备处置条件的财产均已处置，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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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，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，一、招港公司提交了以下书证：1.2024 年 4 月 2 日，

四川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中和会审字〔2024〕第

16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审计意见为：审计了招港公司包括 2023 年

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，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招港公司 2023 年 12

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3 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；招港公司

包括 202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：资产总计 6.9亿余元，

负债总计 5.4 亿余元。2.招港公司银行余额统计表、不动产登记

信息及房地产预估价报告、应收工程款统计表、执行案件及在诉

案件统计表，拟证明其目前资产大于负债。3.在建工程及部分在

建工程中标通知书等材料，拟证明招港公司涉及在建工程项目共

91 个，其中 17 个在建，40 个项目完工待结算，34 个结算待付款，

同时上述工程还涉及 9 个保交楼项目、民生工程 20 个、住宅项目

28 个。二、招港公司自述，其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施工，拥有施

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及各类专业分包一级资质，在职员工 200 余人，

承建多个保交楼及民生工程项目，带动了数万名农民工就业。目

前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中，招港公司的固定资产及应收账款远大于

包括华璞公司应付账款在内的负债，未能向华璞公司履行支付义

务的原因是目前建筑行业回款较慢，现金流紧张所致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招港公司登记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，登记

机关为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本案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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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华璞公司对招港公司享有合法到期债权，且经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，华璞公司有权申请招港公司破产清算，但

是从招港公司提交的《审计报告》及相关书证材料可以看出，招

港公司资产大于负债，且有与本案涉及债务相当的货币资金，既

非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此外，招

港公司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承建有重大公共设施工程，部分工

程项目尚在建设中或待竣工验收，待工程款结算收支后足以覆盖

包括本案申请人华璞公司在内的全部已确定负债。综上，现有证

据不能认定招港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和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，招港公司尚不符合破产条件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一

款之规定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

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华璞公司对招港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

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

二审中，本院就招港公司在一审听证后补充提交的四川中和

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中和会审字〔2024〕第 16 号《审

计报告》，交由华璞公司质证。华璞公司质证意见为：不予认可

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。本院认证认为，该证据具备

证据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，应予采信。具体证明力将结合案

涉证据综合认定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受理破产申请，应当审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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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主体资格和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

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。本案中，招港公司提交的《审

计报告》客观反映出其资产大于负债，结合查明的其他事实来看，

招港公司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承建有重大公共设施工程，部分

工程项目尚在建设中或待竣工验收，不符合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，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华璞公司对《审计报告》反

映的招港公司资产大于负债的情况不予认可，但未能提出相应证

据予以推翻。华璞公司称其与招港公司的执行案件经执行法院裁

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表明招港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但终结本次执

行程序的法定情形有多种，不能仅仅依据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

就认定招港公司资不抵债，并推定招港公司符合破产清算条件。

综上，华璞公司对招港公司享有合法到期债权，且经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有权申请招港公司破产清算，但根

据本院查明事实，尚不能认定招港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和其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招港公司尚不符合破产条件，据此，一

审法院裁定暂不予受理华璞公司对招港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

请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华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

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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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兰 娟

审 判 员 段 玲

审 判 员 唐楠栋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

法 官 助 理 彭 雪

书 记 员 王莞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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